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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税〔2021〕21 号 

 

 

关于转发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、城镇 
垃圾处理费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 

通知》的通知 
 

国家税务总局上海市税务局，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 

现将《财政部关于土地闲置费、城镇垃圾处理费划转税

务部门征收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财税〔2021〕8 号文”）转发

给你们，并结合本市管理实际补充明确有关事项如下，请一

并按照执行： 

一、自 2021 年 7 月 1 日起，本市土地闲置费划转税务部

门征收。该项收费的征收对象、征收标准、减免政策、入库

级次、使用分配等事项仍按现行规定执行。对划转税务部门

征收以前欠缴的收入，由税务部门负责征缴入库，自然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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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做好相关配合工作。 

二、税务部门应根据市、区自然资源部门出具的《征缴

土地闲置费决定书》实施征收，具体办理流程由市税务局会

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按照“便民、高效”原则另行制定。 

三、税务部门应按国家和本市国库集中收缴等有关规定

开展执收并使用财政部统一监（印）制的非税收入票据，及

时足额将收费收入缴入国库。市级自然资源部门出具《征缴

土地闲置费决定书》的收费全额缴入市级国库，区级自然资

源部门出具《征缴土地闲置费决定书》的收费全额缴入区级

国库。 

四、市、区自然资源部门应及时到同级财政部门办理《行

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登记和票据购买证》的项目注销与票据缴

销手续，并负责将以往年度开具但尚未缴费的非税收入一般

缴款书予以收回作废。 

五、按照财税〔2021〕8 号文、《上海市政府非税收入收

缴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可以办理退付的，由自然资源部门

向退付申请人提供确认退付材料，税务部门据此办理相关退

付手续。 

六、税务、自然资源、财政部门应按照财税〔2021〕8

号文的要求，实现征管信息实时共享与互联互通。按职责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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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做好征管业务衔接、相关地方性规章与规范性文件的修订

等后续管理工作。 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6 月 15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抄送：市国库收付中心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6 月 21 日印发 










